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 

 

 

 

[Table_Title]   《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点评   

21 针强心剂，直击开发、消纳、资金等痛点、难点  2022 年 05 月 31 日 

able_Summary] 

 事件概述：5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

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开发：集中与分布并举。一方面，《方案》提出“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荒

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截至 2021 年底，我国风、光总装机容

量已达到 6.35 亿千瓦，距离 2030 年 12 亿千瓦的目标装机容量仍有 5.65 亿千

瓦装机缺口，总规划容量 4.55 亿千瓦的风光大基地建设将是“十四五”、“十五

五”期间新能源集中式开发的主战场。另一方面，《方案》提出“促进新能源开发

利用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推动新能源在工业和建筑领域应用”、“推动风电项

目由核准制调整为备案制”，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在乡村振兴、源网荷储一体

化项目中的应用有望提速，将成为新能源分布式开发的重要抓手。 

 消纳：电网主导，市场交易稳妥推进。《方案》针对集中式和分布式两大新

能源开发场景，分别提出“全面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和灵活性”、“着力提高配

电网接纳分布式新能源的能力”，通过电网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平台和枢纽作用，

因地制宜进行消纳。此外，对于近期市场较为关注的新能源加速进入电力交易市

场后是否会出现上网电价波动性加大、甚至大幅下降的问题，《方案》也明确将

“稳妥推进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资金：地方债、电网融资、REITs，亮点颇多。《方案》提出“研究将新能源

领域符合条件的公益性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充分发挥电网企

业融资优势，积极拓展资金来源”、“研究探索将新能源项目纳入基础设施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支持范围”，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新能源开发中亟

需的资本金、项目贷款，以及带补贴项目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按时足额发放等资金

层面的痛点和难点。 

 投资建议：《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围绕新能源开发、

消纳、资金、产业链、土地政策等方面提出了 21 条措施，有望给各个新能源开

发主体注入强心剂，推动其加速项目开发，促进电力系统转型升级。推荐绿电板

块的三峡能源，以及“水电+绿电”的长江电力、“核电+绿电”的中国核电、“火

电+绿电”的申能股份，谨慎推荐龙源电力、华能水电、国投电力。 

 风险提示：需求下滑；价格降低；成本上升；地方财政压力；政策推进滞后。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估值与评级 

代码 简称 
股价

（元） 

EPS（元） PE（倍） 
评级 

2021A 2022E 2023E 2021A 2022E 2023E 

600900 长江电力 23.74 1.16 1.33 1.37 20.5 17.8 17.3 推荐 

601985 中国核电 7.25 0.43 0.59 0.64 16.9 12.3 11.3 推荐 

600642 申能股份 5.62 0.33 0.70 0.73 17.0 8.0 7.7 推荐 

600905 三峡能源 6.11 0.20 0.30 0.33 30.6 20.4 18.5 推荐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 

（注：股价为 2022 年 05 月 30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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